▲本项目总预算拾万元整（¥100000.00），最高限价玖万元整（¥90000.00）,如投标人报价超过最高限价按无效标处理。
一、防治消杀项目：以控制蚊蝇、老鼠、蟑螂以及其他有害生物为主要内容的有害生物的消杀防治服务（费用包含所用药剂和器械）。

二、消杀防治区域范围：

1、信河院区：温州市仓后巷温州市人民医院信河院区内门诊大楼、住院部各病区科室等所有的附属配套用药及外环境、位于院区外的新国光大楼的母婴儿童保健中心、行政办公区域等各种场所。

2、娄桥院区：温州市古岸路299号温州市人民医院娄桥院区，主楼十九层，裙楼五层、地下室一层，院内所有公共区域。

3、温州大道1679号温州市体检中心大楼及体检中心内公共区域。

三、服务期限：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服务期结束后根据医院需要，最多可延长1年合作期（一年一签，每年采购金额上限为医院当年批复后的预算金额，其他条件同第一年一样）。合作期内如遇政策性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则合同自行终止。

四、服务标准及质量：

严格按照全国爱卫会《灭鼠、蚊、蝇、蟑螂标准》（全爱卫发[1997]第5号）和《浙江省城镇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评估认可管理办法》（浙爱卫〔2022〕4号）的标准。蟑螂、蚊蝇、鼠密度控制在国家爱卫会规定标准内，达到国家卫生城市考核标准和温州市爱卫会达标考核合格要求。公司要开展老鼠、蟑螂和蚊蝇灭效监测，并提供整个工作期间的相关数据和资料、照片，接受委托人的监督、检查。

五、消杀防护服务要求：

1、以日常巡查为基础，有情况及时处理消杀，开展季节性消杀和专项消杀防治相结合。

2、各院区保持每周至少2次院区的消杀工作（含双休日），有人巡查维护防治，重点场所加强消杀。特殊情况如发生登革热疫情等，根据医院的要求增加消杀次数。

3、灭蝇、灭蚊、灭鼠、灭蟑螂根据季节与气候，以及周边环境，及时安排喷药消杀防治。

4、遇有突发情况时，服务公司须随叫随到，对危害区域进行突发应急处理防治，达到有合理成效为止。

5、医院迎检期间，服务公司需免费帮助完成突击应急任务，增加消杀作业人员。

6、上岗服务人员须着统一工作服和佩戴上岗证，必须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熟练掌握操作技能，担负施工操作。

7、所使用的消杀药剂及器械均应安全环保，对人体和与环境不构成危害。承诺不使用国家禁用的药物，将使用药物记录备案备查。必要时应做好安全告知工作，以防万一，确保安全

8、消杀服务时间在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结合施工项目，选择在适当的时间操作。定期进行复查、施药，及时进行虫害消杀、预防处理，并清理好现场工作器械和药物。

9、消杀施工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文明作业，并认真填写《有害生物防制服务报告单》，建立施工档案资料。

10、做好消杀区域每月的蚊、蝇、蟑螂、鼠控制杀灭现场服务报告，突发应急处理防治报告及汇总资料收集等工作，资料基本齐全。

11.如在检查考核中，防治项目不合格、不达标，中标单位应承担责任，直到消杀合格达标为止。 

六、其他要求

1、拟投的灭鼠消杀药品应具有有效的农药登记证或农药临时登记证；

2、拟派专职技术员工具有病媒生物防制从业资格证或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培训证。

七、付款方式

服务期满项目整体达到所要求的服务标准及质量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八、《灭鼠、蚊、蝇、蟑螂标准》（全爱卫发[1997]第5号）

1、鼠控制标准
    （1）15平方米标准房间布放20×20厘米滑石粉块两块，一夜后阳性粉块不超过3%；有鼠洞、鼠粪、鼠咬痕等鼠迹的房间不超过2%；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过5%。
   （2）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2000延长米，鼠迹不超过5处。

2、蚊虫控制标准
   （1）居民住宅、单位内外环境各种存水容器和积水中，蚊幼及蛹的阳性率不超过3%。
   （2）用500ml收集勺采集城区内大中型水体中的蚊幼及蛹阳性率不超过3%，阳性勺内幼虫及蛹的平均数不超过5只。
    （3）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30分钟，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数不超过1只。

3、蝇控制标准
    （1）重点单位有蝇房间不超过1%，其它单位不超过3%，平均每阳性房间不超过3只；重点单位防蝇设施不合格房间不超过5%；加工、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场所不得有蝇。
    （2）蝇类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3%。　

4、蟑螂控制标准
   （1）室内有蟑螂成虫和若虫阳性房间不超过3%，平均每阳性房间大蠊不超过5只，小蠊不超过10只。
   （2）有活蟑螂卵鞘房间不超过2%，平均每阳性房间不超过4只。
   （3）有蟑螂粪便、蜕皮等蟑迹的房间不超过5%。

